
附表二、衛生福利局所屬醫療機構暨長期照顧機構約用人員薪點、薪資及福利措施基準表 

本       薪 
福利措施 

技術加給 事業賸餘獎金 其他 
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二等 3310 元 本項獎金依「公立醫

療機構人員獎勵金發

給要點」第四點規定

之賸餘提撥，必要時

得預發之。 

1.其他福利措施由各

院所暨長期照顧機構

自行訂定之。 

2.另含離島地域加給

9790元，並比照公務

人員待遇調整之。 

     
三等 4414 元 

     
四等 6620 元 

    
十

五  

370  五等 8826 元 

    
25312  六等 1324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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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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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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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3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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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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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35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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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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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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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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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 
十 

34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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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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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340  十

一 

340  
九 

340  
   

 
23259  23259  23259  23259  

   

 
十

四 

335  十

二 

335  
十 

335  
八 

335  
   

 
22917  22917  22917  22917  

   
十

五  

330  十

三 

330  十

一 

330  
九 

330  
七 

330  
   

22575  22575  22575  22575  22575  
   

十

四 

325  十

二 

325  
十 

325  
八 

325  
六 

325  
   

22233  22233  22233  22233  22233  
   

十

三 

320  十

一 

320  
九 

320  
七 

320  
五 

320  
   

21891  21891  21891  21891  21891  
   

十

二 

315  
十 

315  
八 

315  
六 

315  
四 

315  
   

21549  21549  21549  21549  21549  
   

十

一 

310  
九 

310  
七 

310  
五 

310  
三 

310  
   

21207  21207  21207  21207  21207  
   

十 
305  

八 
305  

六 
305  

四 
305  

二 
305  

   
20865  20865  20865  20865  20865  

   

九 
300  

七 
300  

五 
300  

三 
300  

一 
300  

   
20523  20523  20523  20523  20523  

   

八 
295  

六 
295  

四 
295  

二 
295  六等 

   20181  20181  20181  20181  
   

七 
290  

五 
290  

三 
290  

一 
290  

   19839  19839  19839  19839  
   

六 
285  

四 
285  

二 
285  五等 

   19497  19497  19497  
   

五 
280  

三 
280  

一 
280  

   19155  19155  19155  
   

四 
275  

二 
275  四等 各職等之上所列數字右上

為「薪點」，右下為月薪

額「新臺幣元」， 左為「薪

級」。 

   18813  18813  
   

三 
270  

一 
270  

   18471  18471  
   

二 
265  三等 

   18129  
   

一 
260  

   17787  
   

二等       

備註：  1. 表列各級框內上欄為薪點，下欄係以每點 68.41 元為折算之薪資，折合率各醫院得視地區特性及不同醫事人員之供需自

行於每薪點 60 元至 120 元內訂定，具特殊性或稀少性專長者每薪點得放寬至 150 元內。 

 2. 表列技術加給係為上限金額。 

 3. 約用主治醫師、住院醫師及有特別學經歷高階管理師之起薪、待遇得由各醫院視人力市場供需另行議定。 

 4. 本表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。 


